协  议  书
甲方：中国书画艺术博览会(山东) 

乙方：
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乙方加入由甲方发起的“翰墨网盟”并签订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权利及义务

1、甲方在“翰墨网”首页显著位置开设“翰墨网盟”专区，分类连接乙方网站，在“美术站点搜索”栏目显著位置链接乙方网站LOGO给予重点推广。

2、甲方全年出版的画册不定期免费直投乙方，乙方额外订购享受五折特惠。
3、甲方出版物《翰墨网资讯》直投乙方，每年为乙方刊登一次广告宣传。
4、甲方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“翰墨网盟”。
5、甲方不定期举办艺术活动或市场论坛，为乙方提供参与和交流机会。

6、甲方优先为乙方提供展览策划、组稿、出版等有偿服务。

二、乙方权利及义务

1、乙方必须做到注重诚信经营，维护行业规范，杜绝宣传、销售假冒伪劣字画及欺诈画家、藏家，参与恶意炒作等不良行为，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度。
2、乙方网站首页上方显著位置须刊登甲方“翰墨网盟”提供的通栏广告链接并加入首位友情链接。在乙方对外宣传的所有广告内容中，须显著标明“翰墨网盟”及链接地址。
3、乙方网站须按照甲方要求配合宣传甲方推介的书画家及作品。

4、乙方网站须在收稿2日内在新闻专栏发布甲方提供的美术新闻。
5、乙方可上传作品10件至“翰墨网盟”专区推广，甲方不参与销售工作。甲方翰墨画廊专区择优代理部分作品销售，乙方须承担保真责任，客户将货款汇至甲方，甲方通知乙方寄出作品，15日内如客户无异议，甲方扣除10%服务费后将货款汇至乙方。

6、乙方购买甲方翰墨画廊作品，享受“翰墨网盟”折扣价格。
7、乙方参加甲方主办的中国书画艺术博览会，展位费可享受“翰墨网盟”折扣价格并获赠10张贵宾票。

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。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章）：中国书画艺术博览会(山东)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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